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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案例 
2015年8月12日22時51分，位於天津市濱海新區的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運抵區最先

起火，隨後發生二次劇烈的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難（參與救援處置的公安現役消防

人員24人、天津港消防人員75人、公安民警11人，事故企業、周邊企業員工和周邊居民

55人），8人失蹤（天津港消防人員5人，周邊企業員工、天津港消防人員家屬3人），

798人受傷住院治療（傷情重及較重的傷患58人、輕傷患740人）；304幢建築物（其中

辦公樓宇、廠房及倉庫等單位建築73幢，居民1類住宅91幢、2類住宅129幢、居民公寓

11幢）、12428輛商品汽車、7533個集裝箱受損。 已核定直接經濟損失68.66億元人民

幣。爆炸還引燃了周邊建築物以及大量汽車、焦炭等普通貨物，並對局部區域的大氣環

境、水環境和土壤環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事故原因 
最終認定事故直接原因是：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運抵區南側集裝箱內的硝化棉由於

濕潤劑散失出現局部乾燥，在高溫（天氣）等因素的作用下加速分解放熱，積熱自燃，

引起相鄰集裝箱內的硝化棉和其他危險化學品長時間大面積燃燒，導致堆放于運抵區的

硝酸銨等危險化學品發生爆炸。 事故調查中發現企業存在大量安全問題，並且事故之

所以造成嚴重後果，其重要的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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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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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海公司嚴重違反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和濱海新

區控制性詳細規劃，未批先建、邊建邊經營危險

貨物堆場 。在未取得立項備案、規劃許可、消防

設計審核、安全評價審批、環境影響評價審批、

施工許可等必需的手續的情況下，在現代物流和

普通倉儲區域違法違規自行開工建設危險貨物堆

場改造項目，並投入運營。 

 天津市規劃、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和天津港（集團

）有限公司嚴重不負責任、怠忽職守，違法通過

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和易燃易爆堆場的行政審批

，致使瑞海公司與周邊居民住宅社區、天津港公

安局消防支隊辦公樓等重要公共建築物以及高速

公路和輕軌車站等交通設施的距離均不滿足標準

規定的安全距離要求，導致事故傷亡和財產損失

擴大。  

 瑞海公司違反中國《集裝箱港口裝卸作業安全規程

》和《危險貨物集裝箱港口作業安全規程》的規定

，在運抵區多次違規存放硝酸銨，事發當日在運抵

區違規存放硝酸銨高達800噸。  

 瑞海公司在運抵區多次違規存放多種危險貨物，並

嚴重超量儲存，事發時硝酸鉀存儲量1342.8噸，超

設計最大存儲量53.7倍；硫化鈉存儲量484噸，超

設計最大存儲量19.4倍；氰化鈉存儲量680.5噸，

超設計最大儲存量42.5倍。  

 瑞海公司沒有按照中國《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

》、《港口危險貨物安全管理規定》和《港口危險

貨物重大危險源監督管理辦法》等有關規定，對本

單位的港口危險貨物存儲場所進行重大危險源辨識

評估，也沒有將重大危險源向天津市交通運輸部門

進行登記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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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規定的風險標準 

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在兩個安全總局令當中，針對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風險均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裝置個人可接受風險標準和社會可接受風險標準（試行）》（2014年13號令）； 

 《危險化學品重大危險源監督管理暫行規定》（2011年40號令 附件B）； 

參考文獻： 

《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調查報告》 

《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裝置個人可接受風險標準和社會可接受風險標準（試行）》（2014年13號令）  

《危險化學品重大危險源監督管理暫行規定》（2011年40號令）  

如何判定企業是否安全 
安全的定義：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損害風險的狀態。 即：安全是否低於“不可接受的損害風險”? 安全是否被“免

除”。  

風險：是一個具有“可能性”與“嚴重性”二維方向的“尺度”。用這個“尺度”來衡量（或測量）生產活動過

程的狀態，基於衡量（或測量）的結果來得出是否安全的結論。所以，首先必須要有風險是否可以被接受的標準，其

次必須對企業實際的風險狀態進行衡量，即：風險評估。 企業應通過全生命週期的全面、完整及高品質的風險評估工

作來發現並管控企業生產運行的風險。政府安全監管機構則通過風險評估的結果，來檢查企業是否真正實現安全目

標。風險評估則必須是在國家和企業明確的風險標準的基礎上進行的。 

◆ 《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裝置個人可接受風險標準和社會可接受風險標準（試行）》中的相關要求 

   對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裝置發生事故頻率和後果進行定量分析和計算，以可接受風險標準確定外部安全防護距離的方法。 

 （一）適用範圍。 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裝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選用定量風險評價法確定外部安全防護距離： 

           1．涉及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公佈的重點監管的危險化工工藝的； 

           2．構成一級、二級重大危險源，且涉及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公佈的重點監管的危險化學品的； 

◆ 《危險化學品重大危險源監督管理暫行規定》（2011年40號令） 中的相關要求 

第九條 

重大危險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委託具有相應資質的安全評價機構，按照有關標準的規定採用定量風險評價方法進行安全

評估，確定個人和社會風險值： 


